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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山市教育局关于同意设立佛山市

华大星晖高级中学的批复

佛山市星晖教育管理有限公司：

你公司关于申请正式设立佛山市华大星晖高级中学的相关

材料收悉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第十条、第十一条、

第十二条、第十五条的有关规定，经研究，我局同意设立佛山市

华大星晖高级中学并发给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，办学许可证

号:144060030000188。学校类型为普通高级中学，实施高级中学

学历教育，学校性质为非营利性民办学校。根据学校占地面积和

校舍建筑面积，核定学校办学规模为 2000人。

学校设立后实行属地管理，学校教育教学、党建工作由三水

区教育局管理，学校办学日常管理按职能由区、镇（街）相关部

门负责。

学校要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,及时向相关登记机关

注册登记,自觉接受登记部门和属地相关管理部门的业务指导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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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督管理。

佛山市教育局

2019年 12月 16日

抄送：三水区教育局。


